FEE T B RAE N
1124 & 4 3% %915

3 £
RIZA BT GHEEFGERRE)

{}, %)ﬁ}] EFT mx%f—'ﬁul;\‘; %{.A\/\ﬂ

F E_NIEA L AR

2 IE A ?’3‘}%%%‘5“’—

E e

PR E A B EN A AR T A AR ARIISE]
VAP G RS e

] <

Rk

CRExAFINEYY 1p EBARL > f FhHa1iF FFS

==

¢ (%%iﬁé)szoooa;, AL A1 # 122 21 P &2 R 2
P iEaivid o AN EL22 3P BB Y e
ﬁ]’—@fﬁ@’*"%ﬂéﬁiﬁ“é}ﬁ ’“ﬂzrﬁiﬁa‘r’#ﬁ B2 B
IR AR S RARE AT E BT PR ﬁﬁm
%ﬁﬂﬁﬁ 7 iP5 T T%izzf’*%ﬂhéww%3= et
Fro AR ERIE e HRATS RETR
&F&wiﬂﬁ’ﬁﬁ%ﬁﬁ%ﬁjlgé’%iﬁiiﬁ

44

\_.\

g \\-a —n\

-E.‘.

)

Aokt s BAIFGREMERENIS pRE XA BEUEZ

FE o R EAIRE B2 & @A p112E 10 ]
AT AME b o wdﬁm IESEESF S TE
&I RL22 513k E =

B L FERA U ERE G B 2.2 A 11210 1

%— 7



pAzT RERE2Z P L2V 10P B RA32,000~ 0 2
*?"ﬁﬂ.ﬁl‘lfjﬂiﬂ IR fELE A E
Lo 3 ML pll2&#12 1pde: RERRG L - &7 38
1,998~ m2 ¥ 13ikg % = o
B Y

(VR4 »t111297 1p 24048 @B FEEapir1 15 § § {47
brgrsmH ~ F A AR TAgEERE L BT S
P BHRAMAI{ATEPAREREE PR PAIRE]LLD
0Pk 3AFHITZBFTHE > RRLIIFEA
7%13’»4**:“1364'111’92354*4’T1,\%!4*),@’Iﬂiiﬁéiﬁw’ B2k P £ &
RO SRUEELBFYHFIRFEY > TR E127 31D 2 ;5?%%1%'14*
3R Rl A Reed o Hapgra vz I EE v AR g

FHREEEF BARME PR R TR ’f“
Azﬁ\z;aagmz@\%i%@aﬁﬁﬁ S

BUEPFREBRE I FE2ZFA, o B2 R A hA gL R
Fg\xg‘gp&ﬁ%\;'_ﬁ_?%’—;’a@’7»’15’9"’3:‘1114112—215?

2 E1273lp RGBT TG RE D% 21
PEFTEFLIFEILTH~ 2 TR 5 334~ 5 R4k
?ﬁ%&ﬁjﬁiﬁﬁ@i&ﬁ’ﬁ%€%?%§%°

(D) #&p : p2 2 wmHw o
Z R BEIHETLIHER

H)s 3 L H2FR

TLRE111E92 1p EBARE » f 4033 17 FFH 0 32,
000~ o

2420 [11# 122 21p MR A2 % iEiad » g2 30111#12
13lp ¥k dgFdd o

3.111%921p 2 111#127 31p A 22 FF PR o

4.~ ¥ %60F 2 m2 2 LINE:E 2 p % > A5 5T4F ~TH T
s Rz EENE > AE %$89-92~93-95~98-~99~10
1 ~105~108Z116F = R 4pix1 (T AL 220 % o

(EREE RS i)



=

\

TR ERERLEF P ARG IRE IR XL RGET &

i+ ?

2Rt A RETEF Y

~ NPz B gt

(CHE A 1t Eo 1 TR Nk ERE o B EEL YK
AR F e AR (TS L) FIIE SR T
2o iRFbIgns SR PF2 gF > g3

*Hp RN s S s
5@%@§’$%£W11ﬁaé€ﬂ~£@§$
o HETEH 1Ao7 it B AR WA B
B X R T o B S @%ﬁiﬁgﬁ
(BF 211097 B 5+ 5 % 31895 ~ 272255
a>°&ﬂ’ﬂn“g;f%yé*ww R T ga
i’*ﬁ%’ﬁ*%’iﬂ—_‘%féﬂl&?—?%&ﬁl’ﬁlﬁh" T
2ZE SEHLNIF L AN ERES

f

E1 T, A CGaEREgT L

M
4k

\ I
+
E‘m\ﬂ,

NS
e \
Vg
()
o (qlm
R

pLu
)
o3

R

=

2
3
piu|

i -

»

<

ﬁ ll’lx% FriE 3

s oL a4 _\ R £
L%‘ﬁ.ﬁ \“'i’
Res "
24

NN
ul

(w
=5
m
#‘a&
=5
‘3;
\\'Er
=
I
’;\‘\
ETIRS

=3 |ei
‘&_.
2
1_.
- fig

#ob
et

~
AS

-

ﬁ@*
>_L
gng‘:
=@ (N
W R ok

SR S
N

)

10!

S|

¥z
=

!

o

pats

=

=
el

o5
|

Y

N
—\
PN
i
N

)
T 5
o3
(w
o= Ry

=
o 7@:\%

. T
-
R
-
o
?‘m
A

p0s
e
9 :\rrg ~=\ / N,
Qb
H\
&

=\
¢
),
Hi-
]
St
)
o3
(“
3

-
=
]
ot
)

@y
[axilly

F_&
o
).
0%
25
4
S
. ¢>E~'

ueS
Eh-3
()
s flm
™

-

%} (m

:ﬁ"; =1 F_w. ™
v
(=

[ o+
(w,

P
v
¥

o3

¥
R VN

(41‘3
j o=
PR o1
b
d/\ F"\\

RS
DA\
(v
a

1
o
(e
- o~ e

Mok Ay B o K
k JichN

T

oy

~

R e
= %
I~ 9z

i

o A
In
=

g
o

B) FEE K%
'%i@%%%ﬁtm

e AR~ EAD e T
id’ﬁé@m%“%éwﬂﬁiié
?Fé’**ﬁﬂlmp\ DR RE AT FAZFI 12182 0F 2 ¥ 0
Tl AR L B ER G RSB PK

1

w
a**:\ 4l

U
[u—
Pl
U
DO
e

2
S
o
2
Im} ?)5
CH}
M-
¥
o
praut
Y

iy
i
W

Af‘s*
_’;2
bk (N
5

‘:):(”—9

3
N}
.Q\
s

/
|

b
i
mj



—

WA HFTE ABRTDIFVRTHEE TRALAT

TR BANEYFIIERIL  FRATETLHL
- )}%‘“ A FIESEE T3 T it 230% 0 2
B FFRAES > AR RIMA NS TR FEE
AMLEBPYI AR NI IFL R > TV HF2
FAEY Y (G2 R0 B E GRS S}
T @M)W L2 AT

[

(D
>~ R

A BT AR IR L A F a0 B
FAAT T P2 mGrS0P (AE2) - dpdkend fEp 335
o3 AT > Fhgp w2 A EN RS LR
T% zmp }%@“’/”L%j_ O St W - B - P

Tg - 7 GEI00F B AR LY THh I B
:%ﬁ’f“iL%—ﬂ%E“#@iL—@Elmﬁnn R
% Ay B epE R RSOPT AP M (FAEA o — 7
PR B P AP AL A A I PR okl 2

LIERTIE A ¥R B - B R
A FhERL RLFHRCER LA ok

gfﬁﬁﬁ??*&i&'ﬁiﬁl‘ﬁ *F‘;’—'fr'i ;x;{,ﬁ;%l
*EJE'J’)%#ﬁ%lf%f.&@n?u—ﬁ,y;;\mp% FE 5 F S
Y

.
’

Al "%lf%%%&&fﬁfi P o AR 2, [ﬂ}’@.; »:-,«cﬁ
?ﬂ’iﬁwiwﬂﬁ%nwﬁ%ﬁwwanﬂ,F,m@dg
BiEerAREhd 1l hd 1 Ehim #FR BHFMHA
Eﬁ?ﬁvm?‘ﬁiii ¥R }xﬁﬁj’ LATH R~ FEA
B AR Mk (%Fﬁfé %2203 224F ) -

A 55’55% ARFWPEEA ABEELE > 2T 1]
ApEA R o F A E T AR E Y1001 0 R ERY A S
PRER RECBEEG GFFFEEFE - B

2
FREA LT R ERDEFIFE R A0S B
5 *%%50%“@* P 2P ERBELTFEF AT
M g I ER R iE Hedy 52‘&?-—!1??!)3—!:;}'1%;33\_@\}3“;3@' , A

‘_ﬁ

£mA



BRI R B > DA E R IRV RLRNLE 4 5
PR AET RN R F > REANIB Y BT AR A
PG PR AT R - B oo drdy
e 0 o T’F%@% B N EREELTE D
TR RS AL T RRA ERYE o A p e 5T
RA PR SIpER %i% TLe FHB R

IITRP2ZFA BB pFETFRARREL G
EMmﬁﬂ,fﬁAafﬂuﬁm 6p ~12720p
O BERRLfF Ol RE A f AR

PRARTF RA S Fr A REZ (ARE 5225
Fdat7 % (2S5 247TF)
?Ellfﬁ?&@’fﬂq’ﬁ ﬁ
TR FIEFAT 7T S (AREFTIF) - £ F
R2111#102 5P 5F A M 2 B{FESTLIT T F ?‘19 ’
g1k E127 140 3 AE ) (A% %107~ 114-115
) o0 2.3111=#10° 315\&_;&&}‘&?,@3@&%%%7&&7
His g2k EI2716p mAEF (A% %91-9294
) 3. 3111=E11 Y 152 16P S E i3k -3 viv A 2 prEg
LS I AAIT (ARE FE8LITIT) 4 A
g P Rwra111E11% 210 %%5.22108C220029 ~ 30 ~ 2
FBE11725p %%5.2210SC220031 ~ 327 8 » #31 F#£12% 19
PoERE SN2 3743% 0 5 111E127 14p DR 4
L3754 (AaE %$97-993 1007 ) »6.:23111&12* 16
piv A A711121272p 22 TH TR (2% %897 ) >
TI11E12720P &7 $Hp e fFehh a7 2 F 85N
(A% %87TF ) » 3 Email ~ A2 % 530 ~ 7 H 7 »
Skype¥tzp % ~ Excel#hZtE ¥ 4 (A% %49~ 211
F) o WARLFAEARS S EEET WL L
MR AT AL TR MES S THEL 2 vEI R > 7 H
BE 2 ECBBEATENE  MAREIFARE RE AN
U211 FREEE > e o

=1y
=N
ok

e !

()
a‘\

hixl
|~
5
flm

3

=

7

t\ 7’1‘3{

:J_'-.\m\&-jm
I
\m&ﬁ W W }\},

©
Rl
—

fs

‘Smfw‘t—wfxm

LN

 £f R

o
c
piiui]
|
A
)
()
:1\
o3
>
L
4
ci*

()
|

\

-]



4.

(1)
@

R4 FESkypeftit L b0 L% FiRAIL i1 (FEIE X

= 3} = ,L
T ET - RE

11%15p
09 : 46 : A4 * Sophiaie B in & 1§ if A& a 45 d3vk 5 9012

09:50: R4 4+

15:08: "4 ‘Bruce# 2 FE£ 41 » 7RALE L L w
B 7

15209t 442 i Bd kR 5 PR D ERR

15212 244 @ 1 is 2 &% MAIL: °P

@117* 16p

15 : 41 : # 4 : Sophiaiz * ¥ ehid F 7 aJL4F 7 v ?
1547 4t 5 ehjenny ® i p & LA
15:48: R 152 e R DyneﬁﬁP\*
ﬁsmm%%w%v$<i%%$m;mﬁ)’mﬂéﬁ
FEL REBRACIEE T2 F A D EAR A 0 2 AZ
FRNKEIPN 72 v SRR LS8R BET 35 fﬁﬁ@@ﬁ
pII1E97 1p Egick E117 @ 2 20 & QIR Pk

1F 5 FALRFE BT L FESkypetiE i kG
2 £ 55 Bruce(REHBL) itmAks v T ¥ (Af¥ %2067
Z27TTE ) " ARRETHRPM T AT FEFZ ?‘?si\‘* » AR 2
FEEIRMIRETE AT R M ek o st RA
FAENEABEFENZHE T MR LK *v“lllﬁll 11531
6P 1=y £i:Bruceithm B A% s 4y I3 B ¥ X357 > TRy

24 515k FE s AL w3 A1) Ao 23 5HE

2210SC220029 ~ 30 ~ 31 ~ 32378 % 3% - X £ 78 Skype#t
s (AL %2917 ) 2 E2 R4 EB“‘*@-BZ" i o

I F#P“a’ M2 F¥ o EMBIGv R T AR
PR B | B ramimtbiTHEFZ A 0 PR 2

w®
St
mi



A%k FE S RE AN FRARSTE > WA

B2 A seismA@ R n £ F S RA BATE R - X
Bt orBEERESAG P MEGRTR LR R
T R R R RERILL EN R 2L EP o

Bz > 111E92 1pA=i R EI28 31p ok 5 M2 2 232 H)
o 5 a3 @92 AR BRI T 8RR 2 g A
s RJREBGTE o MR D TEsE S ER S Bi"'ﬁ TR PLE
Bz R ENFEEGZ AR (B%Fh) LR €
s RAIERERL AT A RHERG B YT EINE

\

R4 BEAME B QRS §ARPARS P A
Hidais ki 2kiEE5 > 2 BARBBEHF RL
AR RFEF AERRLKIFIMPFEEZ A A3 G
TR R A RFEP RAFIIER T T RER
Bwrp R L o B3 - BRLNRTEY PR B
FEHEF-B? > A2 LR T FEAMEZEN RS
LRI 4 0 dpFraiTel o B g P G A E A A D
Facl iTam o] (A d %2227 ) ’*;%_4 Sﬁﬁ%%j&ré‘u
FIPEFEA D 273 42 MNP > L2 FL 2%
gl irm @ iEame > i3 RINTERERIE B » 2R

T

PIAL S Fusrif ”ﬁ
€ aplim o R
27 KR s FTEBEFT S THEVEHE
(ﬁ?"ﬁﬂFﬂfﬂHWé%J?“T*“é?ﬂﬁ A AR

FILESOE T2 %E1iF ) 23w FHFRAEE > ¥

AERIFEFIRBFEZARR A G YA E LR

L A ki W$%%*— TR R RAR S TR
¥t RE 3w A RAINBELFL ﬁifi ’ ﬁﬁ%ﬁﬂ"g”"
2 fA o IR EERL FiEE S RE 0 B2

|

CASS



%@ﬂé%t%%
Fad %21F ) » B

RS S = 4

IR AERIERRL MR RENBEEE R

22 2l =~ s 5 2 2 == 24 Al

Far RS B RRM oy Ao rRMT S G T2 RS
19KkE . ZE2Ed PRI H® o

FEBTH  GFME - HEIARE T IPE £ E -
it o it AP
S NHEMB Y P Yy NEHRNE FT8E -
o £ o B 113 & 2 29 p
¥k 2 F PR

AGRR AR o
b A B S AR (5200 P AR D PR o de
LEREFRA R 0 - AR RFHAT
¢ ¥ a R® 113 &2 29 P

SIS

$N\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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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91號
原      告  余孟蓁  
訴訟代理人  石育綸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塞席爾商晉杰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尤妙鉅  


訴訟代理人  郭清寶律師   
            鍾靚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11年9月1日任職被告，負責船務工作，薪資每月（新臺幣）32,000元；然被告於111年12月21日逕以原告不能勝任工作為由，預告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要求原告於當日離開公司，且收回磁扣，拒絕原告再提供勞務予被告；然被告未制訂合理考核機制，另離職證明書未敘明原告不能勝任工作之理由，又於解雇前未採取改善或降薪、調職或調整職務等侵害較小措施，對原告所為解雇實違反最後手段性，故被告終止契約並不合法，不生終止之效力。依此，被告拒絕原告繼續提供勞務，自應負受領遲延之責任，原告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被告自112年1月1日起至復職為止，按月給付報酬予原告，及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㈡並聲明：1.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2.被告應自112年1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於次月10日給付原告32,000元，及於各期給付日翌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3.被告應自112年1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為止，按月提繳1,998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專戶。
二、被告抗辯
  ㈠原告於111年9月1日至被告任職，擔任船務工作，負責更新貨物訂單、安排進出口船程、訂艙聯繫、製作出貨及清關文件、追蹤提醒更新貨物付款進度等等，自同日起至同年11月30日止，為兩造約定之試用期間，然原告工作態度不佳，經被告於同年11月23日告知原告應改進事項後，雖依照原告要求，合意延長試用期間1個月，至同年12月31日止；然原告工作狀態則未見改善，其船務工作之出貨量仍未達標準且試用期間經查悉有態度被動、上網、看小說、工作時間從事私人事務、無法處理緊急空運、未更新進度及時與客戶聯繫、遲延辦理業務等不適任之情形，被告既已予原告延長試用期間、又無其他職位可供調動，不得已方於111年12月21日預告於同年12月31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給付原告至該月21日薪資及預告工資共31,795元、以及資遣費5,334元；則被告解雇原告並無違反最後手段性，亦屬合法有據等語。
　㈡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爭執與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⒈原告於111年9月1日任職被告，負責船務工作，薪資每月32,000元。
  ⒉被告於111年12月21日以原告不能勝任為由，預告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
  ⒊111年9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為兩造約定之試用期間。
  ⒋本院卷第65頁為原告之LINE通訊內容，本院卷第74頁、75頁為原告之郵件內容，本院卷第89、92、93、95、98、99、101 、105、108至116頁為原告船務工作期間負責之內容。
  ㈡兩造爭執之事項
  ⒈被告解雇原告是否符合最後手段性？被告終止契約是否合法？
  ⒉原告各項請求是否有理？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次按勞動契約附有合理試用期間之約款者，雇主於試用期間內，觀察試用勞工之業務能力、操守、適應企業文化及應對態度，本於具體之事實而為合理、具體與客觀之評價，判斷該勞工如不適格，雇主於試用期間或期滿後終止勞動契約，於未濫用權利之情形下，其終止勞動契約具正當性（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189號、2722號民事判決意旨）。此外，我國勞基法並未就試用期間或試用契約制定明文規範，而一般企業雇主僱用新進員工，亦僅對該員工所陳之學、經歷為形式上審查，未能真正瞭解該名員工是否能勝任工作，因此，在正式締結勞動契約前先行約定試用期間，藉以評價新進勞工之職務適格性與能力，作為雇主是否願與之締結正式勞動契約之考量，而勞工於試用期間內，亦得評估企業環境與將來發展空間，決定是否繼續受僱於該企業，基於契約自由原則，倘若勞工與雇主間有試用期間之合意，且依該勞工所欲擔任工作之性質，確有試用之必要，自應承認試用期間之約定為合法有效。再者，試用契約之目的，既在於試驗、審查勞工是否具備勝任工作之能力，故在試用期間屆滿後是否正式僱用，即應視試驗、審查之結果而定，且在試用期間因仍屬於締結正式勞動契約之前階（試驗、審查）階段，是雙方當事人原則上均應得隨時終止契約，此類情事應不限於勞基法第11、12條等相關規定法定事由，則為符合試用契約之本質、經濟目的，亦不宜將試用契約之終止事由，解為僅限於勞基法所規定之事由，而不得任意終止，若試用期間內仍要求雇主應有勞基法第11、12條之法定終止事由或最後手段性始得終止勞動契約，對照前開所述，則承認或賦予勞資雙方在試用期間可保留終止權，即無意義可言，準此，雇主以試用勞工不適格為由，行使所保留之終止權，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不能勝任工作」之認定，於法律上容許較大彈性，不必要求至確不能勝任之程度，只要雇主能合理證明勞工大致不能勝任工作之程度，即可許之，僅需未濫用權利者（例如解雇事由顯與職業適格性或勞務內容並無關聯），即為法之所許。
　㈡經查：
　1.證人陳杏慈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負責船務，入職時被告有提供紙本工作守則及職務SOP（被證2），船務的工作內容均相同，有固定的規範，另外會有前手人員於現場協助交接工作及說明實際處理流程，此外，船務的出貨量由主管分配，工作量一個月大約是100櫃，數量是依照各月訂單的多寡而有增減，我是任職一個月後就達到一個月100櫃的出貨量；再者，船務就客人出貨的時間依照SOP有相關行程表，一有日期就要馬上安排，通常都是在一兩天內完成，如果沒有及時處理，會影響到客人的交期；另外原告入職後一個月的交接期間，由我負責指導原告，原告有將信件副件給我，如果我發現錯誤也會依照公司規定副件給主管知悉；又被告工作規則有規定工作時間不可以看小說、聊天、滑手機；因為位置關係我看不到原告工作時間在做什麼，被告因應客戶巡查資料之要求，規定歸檔為船務職務上必要的工作，但原告離職後我接手原告工作檢查原告工作狀態時，發現有應歸檔未歸檔的資料三筆、另外原告沒有確實更新出貨狀態、行事曆記載也有問題等語（本院卷第220至224頁）。
　2.證人張藝馨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擔任船務主管，管理有11位船務人員，每人每月出櫃量約100櫃，原告任職期間由我負責管理，原告入職時有請資深同事帶她，一個月後開始獨立接客人、工作，她任職期間出櫃量最少大概10幾個櫃、最多大概50幾個櫃；此外，公司業務接單後因為有交付期限，被告會以郵件副件追蹤船務是否如期安排海運或空運，我因此發現原告疏失，例如安排出貨時常常漏安排出貨等，也有告知她不懂可以來問我；再者，原告於3個月試用期滿時表示希望再多給她些時間，所以被告有延長試用一個月。船務工作沒有考核的規定，是以工作是否積極、出貨安排是否正確判斷是否勝任船務工作，然原告任職期間，我自己有看到原告在非休息時間的上班時間有滑手機、電腦桌面看其他網頁等違反工作規則之情形，其他同事另有跟我說原告有上網看小說及看IG的情形，另被告曾於111年12月6日、12月20日有召開檢討會，發現原告負責的貨物放置在倉庫很久都沒有出貨，有問原告原因，原告也答不出來等語（本院卷第225至229頁），並有原告出貨表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47頁）。
　3.此外，員工於工作時間不得執行與工作無關之行為，亦有員工工作規則第1條第4項在卷可考（本院卷第79頁），再者1.原告於111年10月5日經證人陳杏慈提醒航班航次需登載後，迄至同年12月14日仍有未登載情形（本院卷第107、114-115頁），2.於111年10月31日經證人陳杏慈通知更新訂單及下單後，迄至同年12月16日仍未進行（本院卷第91-92、94頁），3.於111年11月15至16日經業務同仁通知仍未及時聯繫客戶，迄至離職前仍未處理（本院卷第68至71頁），4.未於當月底前完成111年11月21日編號221USC220029、30、及同年11月25日編號221USC220031、32訂單，遲至同年12月19日方聯繫客戶詢問之訂艙事宜，5.111年12月14日出貨後未更新行程（本院卷第97、99至100頁），6.迄至111年12月16日仍未更新111年12月2日客戶下單資料（本院卷第89頁），7.111年12月20日會議中對自己負責的庫存表示不清楚等情（本院卷第87頁），有E-mail、被告系統資料、訂單資料、Skype對話內容、Excel檔案附卷可參（本院卷第49、211頁），既然原告有如證人陳杏慈、張藝馨有出櫃量不足、上班時間從事與工作無關事務、資料填載及回報不完全、訂單遲誤、及客戶聯繫未週等情事，則被告抗辯：原告未能及時處理工作事項等語，即非無憑。
　4.原告固舉Skype對話紀錄，主張有積極處理船務工作事項等語等語。然查：
  ⑴
　①11月15日
　　09：46：被告：Sophia這個你要主動追越南船務喔看是哪位
　　　　          負責的。
　　09：50：原告：好的
　　15：08：原告：Bruce發信去問客人了，那我先等客人回
　　              覆？
　　15：09：被告：這應該由船務來問為何要由業務問
　　15：12：被告：以後直接發MAIL詢問
　②11月16日
　　15：41：被告：Sophia這件事的後續有處理好了嗎？
　　15：47：原告：有的jenny已經請貨代安排船期了
　　15：48：原告：我今天會發信問Dyne提單內容
　　有SKYPE對話附卷可參（本院卷第67至70頁），則被告抗辯：原告將船務負責之聯繫內容委由業務代位詢問，且未及時確認提單內容及回報被告案件進度，應屬有據，對照原告自111年9月1日任職迄同年11月中已2月餘，則被告抗辯原告工作多需被告提醒，亦屬可採；原告固舉Skype對話主張有與業務Bruce(即暱稱BZ）討論越南出口事宜（本院卷第267至277頁），然原告所提內容未有時間之記載，則被告抗辯：無從據以認定與本次事宜相關，即非無憑，此外，原告未提出其他事證以為其佐，則原告主張有於111年11月15至16日積極與業務Bruce討論與越南船務聯繫事宜等語，即難遽採。
　⑵原告另主張：因客戶未通知出貨方未能於11月底前完成編號221USC220029、30、31、32訂單等語。然原告所舉Skype對話紀錄（本院卷第291頁）之內容乃原告與暱稱BZ之對話，無從據以推認客戶有拒絕出貨之情事，佐以BZ係回應「先要那六個櫃比較好」等語，亦無停止訂單進行之表示，則原告主張：因客戶未通知出貨致未完成訂單，即非有據。
　⑶至原告雖主張未得業務指示或客戶回覆而無從下單等語。然原告所舉對話紀錄未有日期，仍無從認定原告確認之時間，亦難遽為原告及時處理工作內容之證明。
  ㈢佐以，111年9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為原告之試用期間，為兩造所不爭執，既然船務工作之重點在及時安排船期、處理追蹤訂單，以原告工作效率、進度、時有需提醒事項觀之，被告於勞動契約之前階段（試驗、審查）在開會檢討後，做成解雇原告之決定，尚屬合理有據，難謂有權利濫用之舉。
　㈣原告再舉證人陳杏慈證稱：交接時他會來問我很多問題，我跟他講完後，他都有去操作等語，及證人張藝馨證稱：原告態度良好等語，主張原告剛到職時仍須第三人在旁指導，縱有應改進之處，仍不足證明原告對工作不能勝任，且應提供其餘如調職等改善措施等語。然被告於原訂試用期滿後延長試用期間一個月，為兩造所不爭執，另證人陳杏慈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除了船務工作外，印象中沒有船務轉業務或調行政工作的前例（本院卷第222頁），又證人張藝馨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公司有業務及財務部門，但沒有因為不能勝任船務工作而轉任的前例，原告有提到可否轉到其他部門，然其他部門業務更複雜，不適合原告調任等語（本院卷第227頁），既然被告業已延長試用期間且無其他工作可供調任，則被告抗辯僅有業務職務可供調動，然以業務更需與客戶溝通知屬性觀之，亦無調動原告為業務之可能，是被告解雇原告並未違反最後手段性等語，即屬可採。
　㈤準此，揆諸上開說明，法律上就勞工於試用期間有否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不能勝任工作」之認定，容許較大彈性，並未要求至確不能勝任之程度，亦不以有考核機制為必要，而本件被告既已合理證明依照被告工作需求、流程、安排、企業文化，原告有前述大致不能勝任工作之程度，亦無權利濫用之情形，即難遽認被告解雇原告為違法；末查，原告之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1條第5款，有離職證明書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1頁），則原告主張被告未敘明解雇理由，仍有誤解，附此敘明。
五、綜上，本件被告解雇原告、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均屬合法，原告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請求繼續給付工資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航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9　　日
                                書記官   江婉君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91號

原      告  余孟蓁  

訴訟代理人  石育綸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塞席爾商晉杰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尤妙鉅  



訴訟代理人  郭清寶律師   

            鍾靚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

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11年9月1日任職被告，負責船務工作，薪資每月

    （新臺幣）32,000元；然被告於111年12月21日逕以原告不

    能勝任工作為由，預告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

    ，要求原告於當日離開公司，且收回磁扣，拒絕原告再提供

    勞務予被告；然被告未制訂合理考核機制，另離職證明書未

    敘明原告不能勝任工作之理由，又於解雇前未採取改善或降

    薪、調職或調整職務等侵害較小措施，對原告所為解雇實違

    反最後手段性，故被告終止契約並不合法，不生終止之效力

    。依此，被告拒絕原告繼續提供勞務，自應負受領遲延之責

    任，原告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被告自112年1月1日

    起至復職為止，按月給付報酬予原告，及按月提繳勞工退休

    金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㈡並聲明：1.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2.被告應自112年1月1日

    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於次月10日給付原告32,000元，及於

    各期給付日翌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3

    .被告應自112年1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為止，按月提繳1,998

    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專戶。

二、被告抗辯

  ㈠原告於111年9月1日至被告任職，擔任船務工作，負責更新貨

    物訂單、安排進出口船程、訂艙聯繫、製作出貨及清關文件

    、追蹤提醒更新貨物付款進度等等，自同日起至同年11月30

    日止，為兩造約定之試用期間，然原告工作態度不佳，經被

    告於同年11月23日告知原告應改進事項後，雖依照原告要求

    ，合意延長試用期間1個月，至同年12月31日止；然原告工

    作狀態則未見改善，其船務工作之出貨量仍未達標準且試用

    期間經查悉有態度被動、上網、看小說、工作時間從事私人

    事務、無法處理緊急空運、未更新進度及時與客戶聯繫、遲

    延辦理業務等不適任之情形，被告既已予原告延長試用期間

    、又無其他職位可供調動，不得已方於111年12月21日預告

    於同年12月31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給付原告至該月21日

    薪資及預告工資共31,795元、以及資遣費5,334元；則被告

    解雇原告並無違反最後手段性，亦屬合法有據等語。

　㈡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爭執與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⒈原告於111年9月1日任職被告，負責船務工作，薪資每月32,0

    00元。

  ⒉被告於111年12月21日以原告不能勝任為由，預告於111年12

    月31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

  ⒊111年9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為兩造約定之試用期間。

  ⒋本院卷第65頁為原告之LINE通訊內容，本院卷第74頁、75頁

    為原告之郵件內容，本院卷第89、92、93、95、98、99、10

    1 、105、108至116頁為原告船務工作期間負責之內容。

  ㈡兩造爭執之事項

  ⒈被告解雇原告是否符合最後手段性？被告終止契約是否合法

    ？

  ⒉原告各項請求是否有理？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

    止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

    明文。次按勞動契約附有合理試用期間之約款者，雇主於試

    用期間內，觀察試用勞工之業務能力、操守、適應企業文化

    及應對態度，本於具體之事實而為合理、具體與客觀之評價

    ，判斷該勞工如不適格，雇主於試用期間或期滿後終止勞動

    契約，於未濫用權利之情形下，其終止勞動契約具正當性（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189號、2722號民事判決意旨）

    。此外，我國勞基法並未就試用期間或試用契約制定明文規

    範，而一般企業雇主僱用新進員工，亦僅對該員工所陳之學

    、經歷為形式上審查，未能真正瞭解該名員工是否能勝任工

    作，因此，在正式締結勞動契約前先行約定試用期間，藉以

    評價新進勞工之職務適格性與能力，作為雇主是否願與之締

    結正式勞動契約之考量，而勞工於試用期間內，亦得評估企

    業環境與將來發展空間，決定是否繼續受僱於該企業，基於

    契約自由原則，倘若勞工與雇主間有試用期間之合意，且依

    該勞工所欲擔任工作之性質，確有試用之必要，自應承認試

    用期間之約定為合法有效。再者，試用契約之目的，既在於

    試驗、審查勞工是否具備勝任工作之能力，故在試用期間屆

    滿後是否正式僱用，即應視試驗、審查之結果而定，且在試

    用期間因仍屬於締結正式勞動契約之前階（試驗、審查）階

    段，是雙方當事人原則上均應得隨時終止契約，此類情事應

    不限於勞基法第11、12條等相關規定法定事由，則為符合試

    用契約之本質、經濟目的，亦不宜將試用契約之終止事由，

    解為僅限於勞基法所規定之事由，而不得任意終止，若試用

    期間內仍要求雇主應有勞基法第11、12條之法定終止事由或

    最後手段性始得終止勞動契約，對照前開所述，則承認或賦

    予勞資雙方在試用期間可保留終止權，即無意義可言，準此

    ，雇主以試用勞工不適格為由，行使所保留之終止權，就勞

    基法第11條第5款「不能勝任工作」之認定，於法律上容許

    較大彈性，不必要求至確不能勝任之程度，只要雇主能合理

    證明勞工大致不能勝任工作之程度，即可許之，僅需未濫用

    權利者（例如解雇事由顯與職業適格性或勞務內容並無關聯

    ），即為法之所許。

　㈡經查：

　1.證人陳杏慈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負責船務，入職時被告有

    提供紙本工作守則及職務SOP（被證2），船務的工作內容均

    相同，有固定的規範，另外會有前手人員於現場協助交接工

    作及說明實際處理流程，此外，船務的出貨量由主管分配，

    工作量一個月大約是100櫃，數量是依照各月訂單的多寡而

    有增減，我是任職一個月後就達到一個月100櫃的出貨量；

    再者，船務就客人出貨的時間依照SOP有相關行程表，一有

    日期就要馬上安排，通常都是在一兩天內完成，如果沒有及

    時處理，會影響到客人的交期；另外原告入職後一個月的交

    接期間，由我負責指導原告，原告有將信件副件給我，如果

    我發現錯誤也會依照公司規定副件給主管知悉；又被告工作

    規則有規定工作時間不可以看小說、聊天、滑手機；因為位

    置關係我看不到原告工作時間在做什麼，被告因應客戶巡查

    資料之要求，規定歸檔為船務職務上必要的工作，但原告離

    職後我接手原告工作檢查原告工作狀態時，發現有應歸檔未

    歸檔的資料三筆、另外原告沒有確實更新出貨狀態、行事曆

    記載也有問題等語（本院卷第220至224頁）。

　2.證人張藝馨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擔任船務主管，管理有11

    位船務人員，每人每月出櫃量約100櫃，原告任職期間由我

    負責管理，原告入職時有請資深同事帶她，一個月後開始獨

    立接客人、工作，她任職期間出櫃量最少大概10幾個櫃、最

    多大概50幾個櫃；此外，公司業務接單後因為有交付期限，

    被告會以郵件副件追蹤船務是否如期安排海運或空運，我因

    此發現原告疏失，例如安排出貨時常常漏安排出貨等，也有

    告知她不懂可以來問我；再者，原告於3個月試用期滿時表

    示希望再多給她些時間，所以被告有延長試用一個月。船務

    工作沒有考核的規定，是以工作是否積極、出貨安排是否正

    確判斷是否勝任船務工作，然原告任職期間，我自己有看到

    原告在非休息時間的上班時間有滑手機、電腦桌面看其他網

    頁等違反工作規則之情形，其他同事另有跟我說原告有上網

    看小說及看IG的情形，另被告曾於111年12月6日、12月20日

    有召開檢討會，發現原告負責的貨物放置在倉庫很久都沒有

    出貨，有問原告原因，原告也答不出來等語（本院卷第225

    至229頁），並有原告出貨表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47頁）。

　3.此外，員工於工作時間不得執行與工作無關之行為，亦有員

    工工作規則第1條第4項在卷可考（本院卷第79頁），再者1.

    原告於111年10月5日經證人陳杏慈提醒航班航次需登載後，

    迄至同年12月14日仍有未登載情形（本院卷第107、114-115

    頁），2.於111年10月31日經證人陳杏慈通知更新訂單及下

    單後，迄至同年12月16日仍未進行（本院卷第91-92、94頁

    ），3.於111年11月15至16日經業務同仁通知仍未及時聯繫

    客戶，迄至離職前仍未處理（本院卷第68至71頁），4.未於

    當月底前完成111年11月21日編號221USC220029、30、及同

    年11月25日編號221USC220031、32訂單，遲至同年12月19日

    方聯繫客戶詢問之訂艙事宜，5.111年12月14日出貨後未更

    新行程（本院卷第97、99至100頁），6.迄至111年12月16日

    仍未更新111年12月2日客戶下單資料（本院卷第89頁），7.

    111年12月20日會議中對自己負責的庫存表示不清楚等情（

    本院卷第87頁），有E-mail、被告系統資料、訂單資料、Sk

    ype對話內容、Excel檔案附卷可參（本院卷第49、211頁）

    ，既然原告有如證人陳杏慈、張藝馨有出櫃量不足、上班時

    間從事與工作無關事務、資料填載及回報不完全、訂單遲誤

    、及客戶聯繫未週等情事，則被告抗辯：原告未能及時處理

    工作事項等語，即非無憑。

　4.原告固舉Skype對話紀錄，主張有積極處理船務工作事項等

    語等語。然查：

  ⑴

　①11月15日

　　09：46：被告：Sophia這個你要主動追越南船務喔看是哪位

　　　　          負責的。

　　09：50：原告：好的

　　15：08：原告：Bruce發信去問客人了，那我先等客人回

　　              覆？

　　15：09：被告：這應該由船務來問為何要由業務問

　　15：12：被告：以後直接發MAIL詢問

　②11月16日

　　15：41：被告：Sophia這件事的後續有處理好了嗎？

　　15：47：原告：有的jenny已經請貨代安排船期了

　　15：48：原告：我今天會發信問Dyne提單內容

　　有SKYPE對話附卷可參（本院卷第67至70頁），則被告抗辯

    ：原告將船務負責之聯繫內容委由業務代位詢問，且未及時

    確認提單內容及回報被告案件進度，應屬有據，對照原告自

    111年9月1日任職迄同年11月中已2月餘，則被告抗辯原告工

    作多需被告提醒，亦屬可採；原告固舉Skype對話主張有與

    業務Bruce(即暱稱BZ）討論越南出口事宜（本院卷第267至2

    77頁），然原告所提內容未有時間之記載，則被告抗辯：無

    從據以認定與本次事宜相關，即非無憑，此外，原告未提出

    其他事證以為其佐，則原告主張有於111年11月15至16日積

    極與業務Bruce討論與越南船務聯繫事宜等語，即難遽採。

　⑵原告另主張：因客戶未通知出貨方未能於11月底前完成編號2

    21USC220029、30、31、32訂單等語。然原告所舉Skype對話

    紀錄（本院卷第291頁）之內容乃原告與暱稱BZ之對話，無

    從據以推認客戶有拒絕出貨之情事，佐以BZ係回應「先要那

    六個櫃比較好」等語，亦無停止訂單進行之表示，則原告主

    張：因客戶未通知出貨致未完成訂單，即非有據。

　⑶至原告雖主張未得業務指示或客戶回覆而無從下單等語。然

    原告所舉對話紀錄未有日期，仍無從認定原告確認之時間，

    亦難遽為原告及時處理工作內容之證明。

  ㈢佐以，111年9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為原告之試用期間，

    為兩造所不爭執，既然船務工作之重點在及時安排船期、處

    理追蹤訂單，以原告工作效率、進度、時有需提醒事項觀之

    ，被告於勞動契約之前階段（試驗、審查）在開會檢討後，

    做成解雇原告之決定，尚屬合理有據，難謂有權利濫用之舉

    。

　㈣原告再舉證人陳杏慈證稱：交接時他會來問我很多問題，我

    跟他講完後，他都有去操作等語，及證人張藝馨證稱：原告

    態度良好等語，主張原告剛到職時仍須第三人在旁指導，縱

    有應改進之處，仍不足證明原告對工作不能勝任，且應提供

    其餘如調職等改善措施等語。然被告於原訂試用期滿後延長

    試用期間一個月，為兩造所不爭執，另證人陳杏慈於本院審

    理時證稱： 除了船務工作外，印象中沒有船務轉業務或調

    行政工作的前例（本院卷第222頁），又證人張藝馨於本院

    審理時證稱：公司有業務及財務部門，但沒有因為不能勝任

    船務工作而轉任的前例，原告有提到可否轉到其他部門，然

    其他部門業務更複雜，不適合原告調任等語（本院卷第227

    頁），既然被告業已延長試用期間且無其他工作可供調任，

    則被告抗辯僅有業務職務可供調動，然以業務更需與客戶溝

    通知屬性觀之，亦無調動原告為業務之可能，是被告解雇原

    告並未違反最後手段性等語，即屬可採。

　㈤準此，揆諸上開說明，法律上就勞工於試用期間有否勞基法

    第11條第5款「不能勝任工作」之認定，容許較大彈性，並

    未要求至確不能勝任之程度，亦不以有考核機制為必要，而

    本件被告既已合理證明依照被告工作需求、流程、安排、企

    業文化，原告有前述大致不能勝任工作之程度，亦無權利濫

    用之情形，即難遽認被告解雇原告為違法；末查，原告之離

    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1條第5款，有離職證明書在卷可參（本

    院卷第21頁），則原告主張被告未敘明解雇理由，仍有誤解

    ，附此敘明。

五、綜上，本件被告解雇原告、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均屬合法，原

    告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請求繼續給付工資及提繳勞

    工退休金，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

    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

    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航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9　　日

                                書記官   江婉君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91號

原      告  余孟蓁  

訴訟代理人  石育綸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塞席爾商晉杰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尤妙鉅  



訴訟代理人  郭清寶律師   

            鍾靚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民國111年9月1日任職被告，負責船務工作，薪資每月（新臺幣）32,000元；然被告於111年12月21日逕以原告不能勝任工作為由，預告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要求原告於當日離開公司，且收回磁扣，拒絕原告再提供勞務予被告；然被告未制訂合理考核機制，另離職證明書未敘明原告不能勝任工作之理由，又於解雇前未採取改善或降薪、調職或調整職務等侵害較小措施，對原告所為解雇實違反最後手段性，故被告終止契約並不合法，不生終止之效力。依此，被告拒絕原告繼續提供勞務，自應負受領遲延之責任，原告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被告自112年1月1日起至復職為止，按月給付報酬予原告，及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

  ㈡並聲明：1.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2.被告應自112年1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於次月10日給付原告32,000元，及於各期給付日翌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3.被告應自112年1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為止，按月提繳1,998元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專戶。

二、被告抗辯

  ㈠原告於111年9月1日至被告任職，擔任船務工作，負責更新貨物訂單、安排進出口船程、訂艙聯繫、製作出貨及清關文件、追蹤提醒更新貨物付款進度等等，自同日起至同年11月30日止，為兩造約定之試用期間，然原告工作態度不佳，經被告於同年11月23日告知原告應改進事項後，雖依照原告要求，合意延長試用期間1個月，至同年12月31日止；然原告工作狀態則未見改善，其船務工作之出貨量仍未達標準且試用期間經查悉有態度被動、上網、看小說、工作時間從事私人事務、無法處理緊急空運、未更新進度及時與客戶聯繫、遲延辦理業務等不適任之情形，被告既已予原告延長試用期間、又無其他職位可供調動，不得已方於111年12月21日預告於同年12月31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給付原告至該月21日薪資及預告工資共31,795元、以及資遣費5,334元；則被告解雇原告並無違反最後手段性，亦屬合法有據等語。

　㈡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爭執與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⒈原告於111年9月1日任職被告，負責船務工作，薪資每月32,000元。

  ⒉被告於111年12月21日以原告不能勝任為由，預告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

  ⒊111年9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為兩造約定之試用期間。

  ⒋本院卷第65頁為原告之LINE通訊內容，本院卷第74頁、75頁為原告之郵件內容，本院卷第89、92、93、95、98、99、101 、105、108至116頁為原告船務工作期間負責之內容。

  ㈡兩造爭執之事項

  ⒈被告解雇原告是否符合最後手段性？被告終止契約是否合法？

  ⒉原告各項請求是否有理？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次按勞動契約附有合理試用期間之約款者，雇主於試用期間內，觀察試用勞工之業務能力、操守、適應企業文化及應對態度，本於具體之事實而為合理、具體與客觀之評價，判斷該勞工如不適格，雇主於試用期間或期滿後終止勞動契約，於未濫用權利之情形下，其終止勞動契約具正當性（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189號、2722號民事判決意旨）。此外，我國勞基法並未就試用期間或試用契約制定明文規範，而一般企業雇主僱用新進員工，亦僅對該員工所陳之學、經歷為形式上審查，未能真正瞭解該名員工是否能勝任工作，因此，在正式締結勞動契約前先行約定試用期間，藉以評價新進勞工之職務適格性與能力，作為雇主是否願與之締結正式勞動契約之考量，而勞工於試用期間內，亦得評估企業環境與將來發展空間，決定是否繼續受僱於該企業，基於契約自由原則，倘若勞工與雇主間有試用期間之合意，且依該勞工所欲擔任工作之性質，確有試用之必要，自應承認試用期間之約定為合法有效。再者，試用契約之目的，既在於試驗、審查勞工是否具備勝任工作之能力，故在試用期間屆滿後是否正式僱用，即應視試驗、審查之結果而定，且在試用期間因仍屬於締結正式勞動契約之前階（試驗、審查）階段，是雙方當事人原則上均應得隨時終止契約，此類情事應不限於勞基法第11、12條等相關規定法定事由，則為符合試用契約之本質、經濟目的，亦不宜將試用契約之終止事由，解為僅限於勞基法所規定之事由，而不得任意終止，若試用期間內仍要求雇主應有勞基法第11、12條之法定終止事由或最後手段性始得終止勞動契約，對照前開所述，則承認或賦予勞資雙方在試用期間可保留終止權，即無意義可言，準此，雇主以試用勞工不適格為由，行使所保留之終止權，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不能勝任工作」之認定，於法律上容許較大彈性，不必要求至確不能勝任之程度，只要雇主能合理證明勞工大致不能勝任工作之程度，即可許之，僅需未濫用權利者（例如解雇事由顯與職業適格性或勞務內容並無關聯），即為法之所許。

　㈡經查：

　1.證人陳杏慈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負責船務，入職時被告有提供紙本工作守則及職務SOP（被證2），船務的工作內容均相同，有固定的規範，另外會有前手人員於現場協助交接工作及說明實際處理流程，此外，船務的出貨量由主管分配，工作量一個月大約是100櫃，數量是依照各月訂單的多寡而有增減，我是任職一個月後就達到一個月100櫃的出貨量；再者，船務就客人出貨的時間依照SOP有相關行程表，一有日期就要馬上安排，通常都是在一兩天內完成，如果沒有及時處理，會影響到客人的交期；另外原告入職後一個月的交接期間，由我負責指導原告，原告有將信件副件給我，如果我發現錯誤也會依照公司規定副件給主管知悉；又被告工作規則有規定工作時間不可以看小說、聊天、滑手機；因為位置關係我看不到原告工作時間在做什麼，被告因應客戶巡查資料之要求，規定歸檔為船務職務上必要的工作，但原告離職後我接手原告工作檢查原告工作狀態時，發現有應歸檔未歸檔的資料三筆、另外原告沒有確實更新出貨狀態、行事曆記載也有問題等語（本院卷第220至224頁）。

　2.證人張藝馨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擔任船務主管，管理有11位船務人員，每人每月出櫃量約100櫃，原告任職期間由我負責管理，原告入職時有請資深同事帶她，一個月後開始獨立接客人、工作，她任職期間出櫃量最少大概10幾個櫃、最多大概50幾個櫃；此外，公司業務接單後因為有交付期限，被告會以郵件副件追蹤船務是否如期安排海運或空運，我因此發現原告疏失，例如安排出貨時常常漏安排出貨等，也有告知她不懂可以來問我；再者，原告於3個月試用期滿時表示希望再多給她些時間，所以被告有延長試用一個月。船務工作沒有考核的規定，是以工作是否積極、出貨安排是否正確判斷是否勝任船務工作，然原告任職期間，我自己有看到原告在非休息時間的上班時間有滑手機、電腦桌面看其他網頁等違反工作規則之情形，其他同事另有跟我說原告有上網看小說及看IG的情形，另被告曾於111年12月6日、12月20日有召開檢討會，發現原告負責的貨物放置在倉庫很久都沒有出貨，有問原告原因，原告也答不出來等語（本院卷第225至229頁），並有原告出貨表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47頁）。

　3.此外，員工於工作時間不得執行與工作無關之行為，亦有員工工作規則第1條第4項在卷可考（本院卷第79頁），再者1.原告於111年10月5日經證人陳杏慈提醒航班航次需登載後，迄至同年12月14日仍有未登載情形（本院卷第107、114-115頁），2.於111年10月31日經證人陳杏慈通知更新訂單及下單後，迄至同年12月16日仍未進行（本院卷第91-92、94頁），3.於111年11月15至16日經業務同仁通知仍未及時聯繫客戶，迄至離職前仍未處理（本院卷第68至71頁），4.未於當月底前完成111年11月21日編號221USC220029、30、及同年11月25日編號221USC220031、32訂單，遲至同年12月19日方聯繫客戶詢問之訂艙事宜，5.111年12月14日出貨後未更新行程（本院卷第97、99至100頁），6.迄至111年12月16日仍未更新111年12月2日客戶下單資料（本院卷第89頁），7.111年12月20日會議中對自己負責的庫存表示不清楚等情（本院卷第87頁），有E-mail、被告系統資料、訂單資料、Skype對話內容、Excel檔案附卷可參（本院卷第49、211頁），既然原告有如證人陳杏慈、張藝馨有出櫃量不足、上班時間從事與工作無關事務、資料填載及回報不完全、訂單遲誤、及客戶聯繫未週等情事，則被告抗辯：原告未能及時處理工作事項等語，即非無憑。

　4.原告固舉Skype對話紀錄，主張有積極處理船務工作事項等語等語。然查：

  ⑴

　①11月15日

　　09：46：被告：Sophia這個你要主動追越南船務喔看是哪位

　　　　          負責的。

　　09：50：原告：好的

　　15：08：原告：Bruce發信去問客人了，那我先等客人回

　　              覆？

　　15：09：被告：這應該由船務來問為何要由業務問

　　15：12：被告：以後直接發MAIL詢問

　②11月16日

　　15：41：被告：Sophia這件事的後續有處理好了嗎？

　　15：47：原告：有的jenny已經請貨代安排船期了

　　15：48：原告：我今天會發信問Dyne提單內容

　　有SKYPE對話附卷可參（本院卷第67至70頁），則被告抗辯：原告將船務負責之聯繫內容委由業務代位詢問，且未及時確認提單內容及回報被告案件進度，應屬有據，對照原告自111年9月1日任職迄同年11月中已2月餘，則被告抗辯原告工作多需被告提醒，亦屬可採；原告固舉Skype對話主張有與業務Bruce(即暱稱BZ）討論越南出口事宜（本院卷第267至277頁），然原告所提內容未有時間之記載，則被告抗辯：無從據以認定與本次事宜相關，即非無憑，此外，原告未提出其他事證以為其佐，則原告主張有於111年11月15至16日積極與業務Bruce討論與越南船務聯繫事宜等語，即難遽採。

　⑵原告另主張：因客戶未通知出貨方未能於11月底前完成編號221USC220029、30、31、32訂單等語。然原告所舉Skype對話紀錄（本院卷第291頁）之內容乃原告與暱稱BZ之對話，無從據以推認客戶有拒絕出貨之情事，佐以BZ係回應「先要那六個櫃比較好」等語，亦無停止訂單進行之表示，則原告主張：因客戶未通知出貨致未完成訂單，即非有據。

　⑶至原告雖主張未得業務指示或客戶回覆而無從下單等語。然原告所舉對話紀錄未有日期，仍無從認定原告確認之時間，亦難遽為原告及時處理工作內容之證明。

  ㈢佐以，111年9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為原告之試用期間，為兩造所不爭執，既然船務工作之重點在及時安排船期、處理追蹤訂單，以原告工作效率、進度、時有需提醒事項觀之，被告於勞動契約之前階段（試驗、審查）在開會檢討後，做成解雇原告之決定，尚屬合理有據，難謂有權利濫用之舉。

　㈣原告再舉證人陳杏慈證稱：交接時他會來問我很多問題，我跟他講完後，他都有去操作等語，及證人張藝馨證稱：原告態度良好等語，主張原告剛到職時仍須第三人在旁指導，縱有應改進之處，仍不足證明原告對工作不能勝任，且應提供其餘如調職等改善措施等語。然被告於原訂試用期滿後延長試用期間一個月，為兩造所不爭執，另證人陳杏慈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除了船務工作外，印象中沒有船務轉業務或調行政工作的前例（本院卷第222頁），又證人張藝馨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公司有業務及財務部門，但沒有因為不能勝任船務工作而轉任的前例，原告有提到可否轉到其他部門，然其他部門業務更複雜，不適合原告調任等語（本院卷第227頁），既然被告業已延長試用期間且無其他工作可供調任，則被告抗辯僅有業務職務可供調動，然以業務更需與客戶溝通知屬性觀之，亦無調動原告為業務之可能，是被告解雇原告並未違反最後手段性等語，即屬可採。

　㈤準此，揆諸上開說明，法律上就勞工於試用期間有否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不能勝任工作」之認定，容許較大彈性，並未要求至確不能勝任之程度，亦不以有考核機制為必要，而本件被告既已合理證明依照被告工作需求、流程、安排、企業文化，原告有前述大致不能勝任工作之程度，亦無權利濫用之情形，即難遽認被告解雇原告為違法；末查，原告之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1條第5款，有離職證明書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1頁），則原告主張被告未敘明解雇理由，仍有誤解，附此敘明。

五、綜上，本件被告解雇原告、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均屬合法，原告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請求繼續給付工資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9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陳航代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9　　日

                                書記官   江婉君





